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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6日讯 (记者 罗
静) 6日，记者从淄博市房产
管理局获悉，张店洪沟五金机
电城392套公共租赁房和幸福
城269套公共租赁住房将分配，
月租金最低0 . 395元/m2。

洪沟五金机电城公共租赁
住房项目位于淄博市张店区杏
园东路78号(杏园东路以南、东
四路以西)，共建设公共租赁住
房407套，此次计划分配392套，
其中1#楼176套、4#楼53套、5#

楼68套、6#楼95套。幸福城公
共租赁住房项目位于淄博新
区华光路以北，联通路以南，
上海路以西，共建设公共租
赁住房1536套，此次计划分
配269套，其中：1#楼3套、2#
楼2套、3#楼29套、4#楼107
套、6#楼128套。

这两处公租房的房屋租金
均实行差别化租金。当前租金
仍按2017年规定执行：城镇低
保家庭按房屋建筑面积每月每

平方米0 . 395元收取；取得《淄
博市廉租住房租房补贴证》的
城镇低收入家庭按房屋建筑面
积每月每平方米1 . 1 85元收
取；取得《淄博市公共租赁住房
资格证》的家庭按房屋建筑面
积每月每平方米6 . 32元收取。
待市政府公布2018年租金标准
后按新的标准执行。物业管理
费。暂按房屋建筑面积每月每
平方米1 . 2元收取(含电梯运行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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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6日讯(记者 罗
静 通讯员 王学玲 ) 近
日，桓台县工商局通过省、市、
县三级司法机关审核，经山东
省司法厅批准，成为全市工商
系统首家获批设立公职律师
办公室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据桓台县工商局的工作
人员介绍，公职律师是指考取
了律师资格或国家法律职业
资格的公职人员。公职律师的
主要职能是为政府部门的执
法决策、信访事项等内容提供
法律意见和建议。公职律师办
公室的设立有利于提高行政
部门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

法管理的能力水平。
2017年12月，山东省司法

厅出台《关于推行公职律师公
司律师制度的公告》后，桓台
县工商局积极申报，先后制订
了《桓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公
职律师工作方案》、《桓台县工
商行政管理局公职律师管理
办法(试行)》，对担任公职律
师的执业内容、权利义务、管
理考核等工作进行了规范。

截至目前，桓台县工商局
两名符合《公职律师执业资
格》申报条件专门从事法律事
务的在职公职人员已申报公
职律师。

本报3月6日讯(记者 李
洋 通讯员 孙瑞 左瑶)

3月5日是学雷锋日，淄博车
务段的志愿者们来到博山区
源泉镇中心小学，开展“爱在
春天”青年志愿服务活动。志
愿者们不仅为孩子们带来了
精心准备的各种小游戏，还为
孩子们准备了书包、雨伞等学
习生活用品。从2015年起，淄博
车务段团委与该校建立了校
企结对的志愿服务关系，志愿

者们用爱为山里的孩子们打
开了一扇望向山外的窗户。

淄淄博博首首个个工工商商系系统统
公公职职律律师师办办公公室室成成立立

触触摸摸春春天天 感感受受温温暖暖

配租对象

张店洪沟五金机电城公租
房、幸福城公租房的配租对象为
具有中心城区(张店区、高新区，
文昌湖区、淄博经济开发区，下
同)户籍并取得《淄博市公共租
赁住房资格证》或《淄博市廉租
住房租房补贴证》的家庭；非中
心城区户籍家庭，在中心城区有
固定工作并取得《淄博市公共租
赁住房资格证》的家庭。洪沟五
金机电城公租房配租对象还包
括公交、环卫等行业群体及有住
房租赁需求的企事业单位。

选房规则

张店幸福城公租房按照
《淄博市公共租赁住房综合排
序计分规则》对符合条件的申

请家庭进行分类计分排序，根
据排序结果依次选房。审查、排
序结果公示及选房时间为3月
底，具体选房时间另行通知。

张店洪沟五金机电城公租
房房源实行随到随选，报名申
请人员可以在报名登记的同时
进行选房。单位统一租住的，房
源分配方案另行确定。

报名时间及所需资料

张店洪沟五金机电城公租
房报名时间实行常态化报名，
工作日上班时间均可报名。报
名地点为淄博市住房保障中心
审核分配科(张店区人民西路
188号甲2号2楼221房间)。

张店幸福城公租房报名时
间为2018年3月7日-3月9日。
采取现场报名方式，申请人需

持报名所需资料到张店区人民
西路188甲2号淄博市房产管理
局二楼220房间报名。采取网络
报名方式，申请人需填写《幸福
城公共租赁住房申请报名登记
表》连同报名所需资料逐件拍
照或扫描后，将照片或扫描件
发至gzfbm2174252@163 .com。

报名申请公租房需要提交
的材料包括申请人身份证原件，

《淄博市公共租赁住房申请资格
证》或《淄博市廉租住房租房补
贴证》原件，低保家庭、烈士遗
属、优抚对象等还须出具相应的
证明。

政策咨询部门及电话

淄博市住房保障中心审核
分配科，电话：2174252。

本报记者 罗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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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你能申请公租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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